
福建盛科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5000吨 PE管

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调查报告

福建盛科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月



目 录

1 概述 .................................................................................................................1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 3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 3

3.2公示方式 ............................................................................................... 4

3.2.1 网络 ....................................................................................................4

3.2.2 报纸 ....................................................................................................5

3.2.3 张贴 ....................................................................................................7

3.3查阅情况 ............................................................................................... 7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 7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 7

5 其他 .................................................................................................................7

6诚信承诺 ......................................................................................................... 7



1

1 概述

近年来，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利工程、农业和工业等行业对塑料管道需求

不断加大，拉动中国塑料管道行业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塑料管道生产和应

用国家。福建盛科塑业科技有限公司为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拟选址于古田县黄田

工业集中区内（黄田工业集中区 2021-15 号宗地）建设“年产 15000 吨 PE 管生产建

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厂区用地面积 12256m2，拟建设 1 栋 5F 综合楼

和 1 栋 1F 生产车间，总建筑面积 7554.8m2，并设置钢丝网骨架管生产线 3 条、PE

缠绕管生产线 2 条、给排水管 10 条（含 PVC 管生产线 2 条、PPR 管生产线 2 条、

PE 给排管生产线 6 条）注塑机生产线 3 条，项目建成后年产管材及果框共 15000

吨，包括钢丝网骨架管 3000 吨、缠绕管 1000 吨、给水管 6300 吨、排水管 3700 吨

及果框 1000 吨。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单位针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开展公众参与调

查。公众参与是通过与公众进行的有效协商，使建设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可，并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不对公众利益构成危害或威胁，以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

统一。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和掌握民意，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也减少可能产生的不

利于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努力把建设项目对公众的不利影响减到最小或可接受程度，做

到防范于未然。既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也有助于公众对

建设项目的理解和支持，结果将有助于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我单位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委托厦门绿润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年产 15000 吨

PE管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建设单位于 2022年 1月 26日~2022年 2月 15日在福建环保网进行公示，公告内

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建设地址、建设内容、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3年 9月 13日～2023年 9月 19日在宁德企业环境

信息自主公开网、闽东日报（2023年 9月 13日登报公示）两种方式同步公示该项目征求

意见稿公示，向公众公示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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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公众

意见表格、电话及电子邮件。

此次公众调查流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公

示的媒介选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闽东日报公示，公示的范围较广，基本涵盖

可能影响到的主要村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工程建设会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的工作、生活

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建设单位将加强施工期及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结合环评报告

书提出的各项要求，采取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加强环境管理，将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降至最低限度。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次信息公开内容公告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建设地址、建设内容、建设项目的

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

方式和途径，公示的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我司于 2022年 1 月 26 日委托厦门绿润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年产 15000 吨 PE

管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本次公示时间 2022年 1月 26日~2022年 2月 15日，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个工作日内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本次信息公开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于 2022年 1月 26日~2022

年 2月 15日在福建环保网网进行公示（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11285.html），

公示 10个工作日，具体见图 2.2-1。

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112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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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首次公示信息截图

2.3公众意见情况

截止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时，未收到公众意见表。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征求意见稿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与联系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公示的主要内容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本次公示日期为 2023年 9月 13日～2023年 9月 19日，公示 5个工作日，该项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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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古田县黄田库区工业集中区，工业区已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本项目性

质、规模等符合《古田县黄田库区工业集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

和审查意见，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中的第三十一条中，

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限期减为 5个工作日的要求。

3.2公示方式

征求意见稿公示的方式主要通过网络、报纸两种方式同时进行。

3.2.1 网络

我 司 将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通 过 宁 德 企 业 环 境 信 息 自 主 公 开 网

（http://nd.hjxxgs.com/a/xxgs/gutian/2023/0914/457.html）公示，公示日期为 2023年 9月 13

日～2023年 9月 19日，共计 5个工作日，详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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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我司于 2023年 9月 13日～2023年 9月 19日，共计 5个工作日，在闽东日报上刊登

中年产 15000吨 PE管生产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详见图 3.2-2。闽东日报为福建省内

报刊，包括福州、厦门、宁德市等地域的广大阅读受众，因此适合作为本项目的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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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

图 3.2-1 2023年 9月 13日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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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中要求，

项目可以免予张贴公示。

3.3查阅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司在现有生产场地设有纸质版查阅场所。

在公示期间内，无人进行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我司及评价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表格，也未接到有关本项目

的电话、邮件等。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我司及评价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表格，也未接到有关本项目

的电话、邮件等。

5 其他

本次公众参与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示，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采取了 1次登报（闽东日报）公示。在公示期间，本单位和

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意见。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本单位和评价单位均

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意见。

本单位将公众参与调查报告独立编制成册，提交宁德市生态环境局备案，相关公众意

见表、公示网络截图、报纸原件等存入档案备查。

6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在年产

15000吨 PE管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

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年产 15000吨 PE管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

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福建盛科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

责任。

承诺单位：福建盛科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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